附件3
承 诺 书
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：
我单位自愿申请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产品认定项目，并做出以下承诺：
1.此次申请的所有材料内容及所附资料均真实、合法；
2.所提交的材料无知识产权争议；
3.产品符合产品质量和建筑废弃物原料含量等相关强制标准要求；
4.申请单位不存在影响环境的恶性事件和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的情形；
5.申请单位获得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产品认定证书后，将严格按照综合利用产品认定证书上列明的要求进行生产，配合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组织开展的观摩交流或监督检查活动。
以上承诺若有违反，一经查实，本单位自动放弃申请。如已取得综合利用产品认定证书的，贵局可依据《深圳市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产品认定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将产品从综合利用产品目录中移除，撤销认定证书，本单位愿意接受有关部门的相应处罚，并愿意承担由此带来的法律后果。

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（签字）：
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